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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美国等国，
直接参与上述价格协商
行为的工作人员、企业
高管要负刑事责任，但
我国的反垄断法没有规
定刑事责任，只对垄断
行为的行政处罚和民事
赔偿作出规定。因此，发
改委此次作出的是行政
处罚。

我国的反垄断法规

定，反垄断执法机构确
定具体罚款数额时，应
当 考 虑 违 法 行 为 的 性
质、程度和持续的时间
等因素。考虑到这两起
案件违法时间持续１０年
以上，多次达成实施垄
断协议，直接排除、限制
竞争，对我国市场产生
严重危害和影响，因此
要从重处罚。

反垄断法规定，经
营者达成并实施垄断协
议的，由反垄断执法机
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
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
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
款。这次处罚，最多对企
业作出上一年度销售额
８％的罚款。

据新华社

1122 .. 44亿亿罚罚单单是是如如何何开开出出的的？？

汽汽车车反反垄垄断断，，1122日日企企吞吞最最大大罚罚单单
日立、精工等协商涨价，总计被罚12 . 4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８月２０日电 国
家发改委２０日宣布，对日本住友等
八家零部件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依
法处罚约８．３亿元，对日本精工等
四家轴承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依法
处罚约４亿元，合计罚款约１２．４亿
元。这是我国反垄断部门迄今为止
开出的最大罚单。

经发改委查实，２０００年１月至
２０１０年２月，日立、电装、爱三、三菱
电机、三叶、矢崎、古河、住友等八
家日本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为减
少竞争，以最有利的价格得到汽车
制造商的零部件订单，在日本频繁
进行双边或多边会谈，互相协商价
格，多次达成订单报价协议并予实
施。价格协商涉及中国市场并获得
订单的产品包括起动机、交流发电
机、节气阀体、线束等１３种。经价格
协商的零部件用于本田、丰田、日
产、铃木、福特等品牌的２０多种车
型。截至２０１３年底，当事人经价格
协商后获得的与中国市场相关的
多数订单仍在供货。

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１年６月，不二越、
精工、捷太格特、ＮＴＮ等四家轴承
生产企业在日本组织召开亚洲研
究会，在上海组织召开出口市场会
议，讨论亚洲地区及中国市场的轴
承涨价方针、涨价时机和幅度，交
流涨价实施情况。当事人在中国境
内销售轴承时，依据亚洲研究会、
出口市场会共同协商的价格或互
相交换的涨价信息，实施了涨价行
为。

鉴于两起案件中，当事人多次
达成并实施价格垄断协议，违法行
为持续时间超过１０年，违法情节严
重，发改委依法予以从重处罚，同
时对主动提供重要证据的相关当
事人适用了反垄断法减轻或免除
处罚的条款。

按企业上年度销售额8%定罚

我国对１２家日本
企 业 集 中 开 展 反 垄 断
调查始于今年４月，而
日 本 的 反 垄 断 机 构 早
在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就
对 这 些 企 业 进 行 了 相
关调查。其后，这些企
业还向美国、欧盟等反
垄断机构自首。

企业之所以会自首，
是因为多数国家的反垄
断法规定，经营者主动向

反垄断执法机构报告达
成垄断协议的有关情况
并提供重要证据的，反垄
断执法机构可以酌情减
轻或者免除对该经营者
的处罚。中国的反垄断法
也是如此。

今年３月，发改委反
垄断调查人员因其他反
垄断案件到日立中国进
行突袭调查。调查人员向
日立中国宣传和解释我

国反垄断法的有关规定。
４月２日，日立主动向发改
委自首，报告了与相关企
业达成垄断协议的有关
情况并提供了重要证据。
随后，不二越等企业纷纷
自首。

在确定最终罚单时，
发改委对主动提供重要
证据的相关当事人适用
了反垄断法减轻或免除
处罚的条款。

主动自首者能减免处罚

延伸阅读

１２．４亿元！这创下了我国反垄断史上新的处罚纪录。这起反垄断大
案的调查是如何开展的？罚款金额又是如何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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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垄断行为依法处罚

约8 . 3亿元 约4亿元

合计罚款约

12 . 4亿元

我国反垄断部门
迄今为止开出的 最大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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